e = FRLE IR SR PR

114# & %37 F % 3050

B S
(= 2 kA FERGF NP
EIC LS ]
FHFEARGREGFTERET L Aptd
2P % @REm A g BT

i
— AR H R ATE R359,41TA 2 B A

ZHHP L REESIFE A
s RhAHR2 RH Y o

ot 214 o

Z TR CFREge ) d
o

T~ ABAE - 78 FERF o AL o 374 %359,
LA EHEEL > FL G BRIE o
TF

T CARAEE

\ﬁﬁ%#é@’@’ R &

AP aE )L TIPS A %‘ﬂg
Z%ﬁikﬁi&¢kpwvoﬁﬁ&§%
23574 % (T ) 916,577 A

3 de e

P A ot

FXF114#97

F114#37 21 p 4=

T A2 Al A R

417~ 3 R

oFo (e

%39

L i R
& pPr A R114£90 27

TRER D 5 RS AR BEH RAL8TS, 07T &
L (AREE560F) » PEwHRITES &0 BT A
¥ -
S MR E LR AN T EREAD P IS PEATHR
2 % 380iE T LA 0 £ kR 2 B - R AR Y
Thp
B g P



\\\Xr

-~ };’_;(ﬁ a3k
(C)iEp97T&G? 11p A% B>t at2 » & 2 1 F 547,500
%o*%&ﬂ@ﬂ@ﬁﬂ@’a**w“%f’ﬁﬁﬁi
DPB13E120 T2 1 F R 1480 mA
qum’¥4hw“wpﬁaa? B A R
~ % Jp

B 7 799, 584 ~ 281 47,500~ o

“‘-’*}

N

w *’m%

,}
GRS

E wm,wma #ol kA &
2 k2 BEAIFREGFRA KT F27,993 7 o £ fﬁ‘?
A FEARE (THEYAZ) ERTRALAEHNE

(S B o RS d R28T5, 07T~ (35 3¢ 1 799, 584%
447,500~ 427,993~ =875, 077~ ) - 2 p L & 4
FERPATFHR L REEFOINH AL

:‘ﬁritmﬁﬁ’%ﬂgﬁﬁﬁﬂﬂ HE S SR
A& L oA EERY G PR B RRY AR

D F R IT R P AR

RN RS L

— NEBMANREARITEGS? 11p A2 342 > EE
I FEAT,5007% > > 114722 12p @4k 2 5@ > & 5170
2 FFURBEARETR > FER LRI 8221

T~

foo MATIRRAY P IIH O R AR INEF TR
RAFEFRZ F2800E HF3FHET F1F R T AR P IR
ER -

7~

JI}}%'F"PFT\F"% KA,\I

( FHFIErF I IhEFE (THEYIEN) 23k &4
R @ ¥iEnlaa vE T ¥R Ry AR
%HH’~%B$£%~§H4%£%%ﬁéﬁﬁ?*§¥l%
iR HE S FUFERTLELE FEFL BAKL 0T

EF o RBRIEFLE2A 2 1B 2 1301 F 0 RimlESL
PLW GRS BB U L6 P
J

REw1TEzZ 22 FEF12EFIETF P o



=

N

R AN E N 115&;% Gedt Ak 0 R 94ETE 1P

E
!

¥ (3 =
e

P ITISATIE Y 228 R S AR TR R A ATt > HIUAR 2
LS CEIIEIE: ﬁ«zfv: "B RIFERE I
ARE P EEFRECFI2ER TR L FRTES o £
ARAAITEEY 11p 4114227 12p @At Tk 5
o B RS L16E8% 20 o RIEFITEG R 120 R T
HERLTEYABERSNOB Y o B B6B Y Ak
TE R %ﬁuﬁi%éwmwfiw R TI0ET 5

2@k B T % k5 285,000%

W~
>
= o
o
4\o
L8
a‘:ﬂ

(355t 247,500ﬂ»><6’g =285,000~) - # & F T
B ¥y

‘f;&}ﬁ%%ﬁ?ﬁ%l LTS

(B L R B ILERTE L F g ¥ 1 g1 (F3E
t "ﬁ » g A RPY30p MIEL 2 s BA AR BT R
A RERNE S BEAFLHF 2T 0 F AR 160
FIH 3%~ 3T M2 o

- D WA S X 34 > AL Y AT
ik 5t % ’%‘P%fﬁ%&iﬁﬁﬂ“%ﬁﬁ RTINS S
fo;rﬁ Ja L B H30P 294 3 F 2 F47, 500

M‘»}
s RBEA R TItA
- BAAERE o BE1EE- T
FIMELS FRRE - ~ 6B 0P 1E R
poZ ~lEM 28 A TR 2 S 2E N 3E RS
Fo10p s ~3EMIHEREGE > FELLP ST~ OF
m 10 #\;‘%—‘ﬁ » &= E]HP ;= \103."1_“’5‘ » & ] 4o
B1p 432 30p 50k 5 1z HFuRE FlEaRRES
A Ak p o E_L)?E;”}/‘J_ To¥1AFEL
SRR BEai4oins B2 3 BREFEFTE S F
iz % 38EFIHE ~ 5438 A~ %ﬁﬁiﬁ/&%ﬂ&;‘ﬁ PP oo 4R
FF AR FIEFA TR L RBFLIT  BEF I AR

/

D
K o
@ R

=
*7:\4

»

A
e
\_.\ 1-3\_;\_
Rl st ﬁt*s n‘t =S

Wi

(O]

b
i
mj



J=q

—\
4

Ny
.*“r
/

22w ikiEp #ico ks

Hio ko B ERNES

ﬁ%ﬁﬁma 309 T L £37 0 ¥ AR F Al

242 115 %29 51451 P ~“‘25 BERTF M o

R AR 1TP 2 % RER O RLETEAR
%f o RAK D ER %#iﬁi’ﬁmmé%om.
Ao 2 b kA k2 §26,917T2 [+ 5

T, 5007»7309 ) x17p =26,917~ » ~ Ty T

%] W FERThE -

\*:t
[um—
+ =
=
o
-y

. =
M u‘\»‘
T

T

),
~z=zm
[Em—

pan)

=
)

7\_
W
>\+

B

CREFRENFI2EFIERIIFELFTER > RTE L
F 215300 M F R 0 5T B ¥ 126 255 or
To X RFARFRIFFERE ‘JHi‘w ARTEFEALF
gL REA ARBE2ZIFES ¥ FRAZESF R0

o e -

N R 24052 1529 523 F2P A BTG P o jEA R
UECES 5 WYk S A °'T'&fi’!%'¥’j‘f\5 R
BpwI4E3221pA (X HE4 55287 ) 235
M e Ba L (2 %2290 %298 ~ %2330 % 19 &
F203FERTLR) T RAFLIL -
ke, » R o 359,417~ (RES FER
285,000~ +3g 4 1 747,500~ +4F kA k1 F26,917T~=
359,417~ ) » % p lMﬁS—ﬂBi@uﬁﬁﬂi,¢@$Eﬂ
F0% B2 AlL 0 53 e o B BRF W PRI
i"\’ﬁf%i@.#;’lﬁ%%ﬁ;?o

-

Ty

_.""
-~

=

(4
A

AEGYHE K‘«fj%w*}l T2 A IR BEIR A ;;T%
e S LA R %’a‘ﬁi P2 RMESIERIRIEE K
RES FFERFEFLIRT FTPFZEHF L ELT

M FRERED L5 BT o
AERZHECRPE s GHE AR TR 22 R S e
LY PESR= S ig;éﬁ » XA DGR R oL AP o
R P LRy FREEEFINE S REFRZETY

HES
nE o

‘“4%5

H



£ 3 R 114 & 9
Fookre  E P R
P AGRRR AT o

Yo¥t A s BN HAEEE200 Moo AR D K o Ak
EEFRAT R - HER L RFRHT

foE o8 @ 114 & 9

19 2

>

T

R
)

19 2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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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勞訴字第30號
原      告  林宗慶
被      告  金北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施教順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59,417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三、訴訟費用（除減縮部分外）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1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59,41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事項：
　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原告原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916,577元本息；嗣於民國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減縮為：被告應給付原告875,077元本息（本院卷第65頁），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　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貳、兩造陳述：
　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　㈠伊自97年6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，約定每月工資為47,500元。豈料於114年2月12日後，被告因經營不善，通知伊至公司領取113年12月份積欠之工資以及114年1月部分工資6,000元，並告知無限期休息而資遣伊，然被告依法應給付卻未給付資遣費799,584元及預告期間工資47,500元。且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，伊尚有17日之特別休假未休，被告依法應給付卻未給付特休未休工資27,993元。爰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
　　㈡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875,077元（計算式：799,584元＋47,500元＋27,993元＝875,077元）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　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除就原告聲請支付命令，以兩造債務尚有糾葛為由聲明異議外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參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一、經查關於原告主張97年6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，約定每月工資為47,500元，於114年2月12日遭被告資遣，尚有17日之特別休假未休等事實，業經被告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復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信為真實。
　二、就原告請求資遣費部分：
　　㈠按勞工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（下稱勞退條例）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勞退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、第24條規定終止時，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，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　　㈡查原告既於97年6月11日始受僱於被告，應為94年7月1日勞退條例施行後所適用之對象；復依原告所述，堪認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關於「歇業」規定資遣原告，從而原告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向被告請求資遣費。再查原告自97年6月11日起至114年2月12日遭被告資遣為止，其工作期間為16年8月2日，則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換算原告資遣費基數顯然大於6個月，應以最高6個月基數計算；又參以終止勞動契約前6個月原告平均薪資為47,500元，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應為285,000元（計算式：47,500元×6月＝285,000元），逾此範圍即屬無據。
　三、就原告請求預告工資部分：
　　㈠按雇主依第11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，勞工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，雇主應於30日前預告之；雇主未依前開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，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；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、第3項定有明文。
　　㈡查原告受僱於被告繼續工作已逾3年，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資遣原告，卻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逕行終止勞動契約，從而原告主張請求被告給付30日之預告工資即月薪47,500元，即屬有據。
　四、就原告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：
　　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一、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，3日；二、1年以上2年未滿者，7日；三、2年以上3年未滿者，10日；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日；五、5年以上10年未滿者，每年15日；六、10年以上者，每1年加給1日，加至30日為止；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；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，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，應負舉證責任；勞基法第38條第1項、第4項本文、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復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，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，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；所謂1日工資，其為計月者，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之1條第2項第1款第1目、第2目後段定有明文。
　　㈡查關於原告主張有17日之特別休假未休等情，被告既未舉證該權利不存在，復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，堪認可採。從而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26,917元【計算式：（47,500元÷30日）×17日=26,917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。逾此範圍即屬無據。
　五、按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，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，為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所明定。又依勞基法終止勞動契約時，雇主應即結清給付工資及特別休假而未休假之工資予勞工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、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第2目分別定有明文。從而原告前揭各項請求項目應屬確定期限。惟原告僅請求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1日起（支付命令卷第28頁），計付法定遲延利息（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本文、第203條規定參照），並無不許之理。
肆、綜上所述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59,417元（計算式：資遣費285,000元＋預告工資47,500元＋特休未休工資26,917元＝359,417元），及自114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核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伍、本件係勞動事件，且係就勞工即原告為部分勝訴判決，爰就原告勝訴部分併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；同時依同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。
陸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予調查及逐一論駁，併此敘明。
柒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勞動事件法第15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　
中華民國114年9月19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　法　官　徐沛然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
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游峻弦　　　　　 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勞訴字第30號

原      告  林宗慶

被      告  金北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施教順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

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59,417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1日起

    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三、訴訟費用（除減縮部分外）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1，餘由原告

    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59,417元為原

    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：

　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原告原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916,577元本息；嗣於民國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減縮為：被告應給付原告875,077元本息（本院卷第65頁），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　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

     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為一造辯論判

      決。

貳、兩造陳述：

　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　㈠伊自97年6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，約定每月工資為47,500元。豈料於114年2月12日後，被告因經營不善，通知伊至公司領取113年12月份積欠之工資以及114年1月部分工資6,000元，並告知無限期休息而資遣伊，然被告依法應給付卻未給付資遣費799,584元及預告期間工資47,500元。且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，伊尚有17日之特別休假未休，被告依法應給付卻未給付特休未休工資27,993元。爰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

　　㈡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875,077元（計算式：799,584元＋

      47,500元＋27,993元＝875,077元）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

  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　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除就原告聲請

      支付命令，以兩造債務尚有糾葛為由聲明異議外，亦未提

      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參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一、經查關於原告主張97年6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，約定每月

      工資為47,500元，於114年2月12日遭被告資遣，尚有17日

      之特別休假未休等事實，業經被告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

      知，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復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

      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

      堪信為真實。

　二、就原告請求資遣費部分：

　　㈠按勞工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（下稱勞退條例）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勞退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、第24條規定終止時，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，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　　㈡查原告既於97年6月11日始受僱於被告，應為94年7月1日勞

      退條例施行後所適用之對象；復依原告所述，堪認被告係

      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關於「歇業」規定資遣原告，從而

      原告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向被告請求資遣費。再查

      原告自97年6月11日起至114年2月12日遭被告資遣為止，

      其工作期間為16年8月2日，則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換算

      原告資遣費基數顯然大於6個月，應以最高6個月基數計算

      ；又參以終止勞動契約前6個月原告平均薪資為47,500元

      ，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應為285,000元（計算式

      ：47,500元×6月＝285,000元），逾此範圍即屬無據。

　三、就原告請求預告工資部分：

　　㈠按雇主依第11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，勞工繼續工作3年以上

      者，雇主應於30日前預告之；雇主未依前開規定期間預告

      而終止契約者，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；勞基法第16條第

      1項第3款、第3項定有明文。

　　㈡查原告受僱於被告繼續工作已逾3年，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

      資遣原告，卻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逕行終止勞動契約，從

      而原告主張請求被告給付30日之預告工資即月薪47,500元

      ，即屬有據。

　四、就原告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：

　　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

     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一、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，

      3日；二、1年以上2年未滿者，7日；三、2年以上3年未滿

      者，10日；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日；五、5年

      以上10年未滿者，每年15日；六、10年以上者，每1年加

      給1日，加至30日為止；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

      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；勞工依本條主

      張權利時，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，應負舉證責任；勞

      基法第38條第1項、第4項本文、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復

      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，按勞工未休

      畢之特別休假日數，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；所謂1日工資，

      其為計月者，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

      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

      24之1條第2項第1款第1目、第2目後段定有明文。

　　㈡查關於原告主張有17日之特別休假未休等情，被告既未舉

      證該權利不存在，復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，堪認可採。從

      而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26,917元【計算式

      ：（47,500元÷30日）×17日=26,917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

      】。逾此範圍即屬無據。

　五、按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，應於終止

      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，為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所明定

      。又依勞基法終止勞動契約時，雇主應即結清給付工資及

      特別休假而未休假之工資予勞工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

      、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第2目分別定有明文。從而原告前

      揭各項請求項目應屬確定期限。惟原告僅請求自支付命令

      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1日起（支付命令卷第28頁），計付

      法定遲延利息（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本文、

      第203條規定參照），並無不許之理。

肆、綜上所述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59,417元（計算式：資遣費2

    85,000元＋預告工資47,500元＋特休未休工資26,917元＝359,4

    17元），及自114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

    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核屬無

    據，應予駁回。

伍、本件係勞動事件，且係就勞工即原告為部分勝訴判決，爰就

    原告勝訴部分併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職權宣告假

    執行；同時依同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雇主即

    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。

陸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核與

   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予調查及逐一論駁，併此敘明。

柒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勞動事件法第15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9

    條。　

中華民國114年9月19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　法　官　徐沛然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

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游峻弦　　　　　 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勞訴字第30號

原      告  林宗慶

被      告  金北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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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59,417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三、訴訟費用（除減縮部分外）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1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59,41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：

　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原告原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916,577元本息；嗣於民國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減縮為：被告應給付原告875,077元本息（本院卷第65頁），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　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
貳、兩造陳述：

　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　㈠伊自97年6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，約定每月工資為47,500元。豈料於114年2月12日後，被告因經營不善，通知伊至公司領取113年12月份積欠之工資以及114年1月部分工資6,000元，並告知無限期休息而資遣伊，然被告依法應給付卻未給付資遣費799,584元及預告期間工資47,500元。且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，伊尚有17日之特別休假未休，被告依法應給付卻未給付特休未休工資27,993元。爰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

　　㈡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875,077元（計算式：799,584元＋47,500元＋27,993元＝875,077元）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　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除就原告聲請支付命令，以兩造債務尚有糾葛為由聲明異議外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參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一、經查關於原告主張97年6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，約定每月工資為47,500元，於114年2月12日遭被告資遣，尚有17日之特別休假未休等事實，業經被告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復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信為真實。

　二、就原告請求資遣費部分：

　　㈠按勞工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（下稱勞退條例）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勞退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、第24條規定終止時，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，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　　㈡查原告既於97年6月11日始受僱於被告，應為94年7月1日勞退條例施行後所適用之對象；復依原告所述，堪認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關於「歇業」規定資遣原告，從而原告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向被告請求資遣費。再查原告自97年6月11日起至114年2月12日遭被告資遣為止，其工作期間為16年8月2日，則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換算原告資遣費基數顯然大於6個月，應以最高6個月基數計算；又參以終止勞動契約前6個月原告平均薪資為47,500元，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應為285,000元（計算式：47,500元×6月＝285,000元），逾此範圍即屬無據。

　三、就原告請求預告工資部分：

　　㈠按雇主依第11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，勞工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，雇主應於30日前預告之；雇主未依前開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，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；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、第3項定有明文。

　　㈡查原告受僱於被告繼續工作已逾3年，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資遣原告，卻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逕行終止勞動契約，從而原告主張請求被告給付30日之預告工資即月薪47,500元，即屬有據。

　四、就原告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：

　　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一、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，3日；二、1年以上2年未滿者，7日；三、2年以上3年未滿者，10日；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日；五、5年以上10年未滿者，每年15日；六、10年以上者，每1年加給1日，加至30日為止；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；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，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，應負舉證責任；勞基法第38條第1項、第4項本文、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復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，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，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；所謂1日工資，其為計月者，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之1條第2項第1款第1目、第2目後段定有明文。

　　㈡查關於原告主張有17日之特別休假未休等情，被告既未舉證該權利不存在，復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，堪認可採。從而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26,917元【計算式：（47,500元÷30日）×17日=26,917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。逾此範圍即屬無據。

　五、按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，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，為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所明定。又依勞基法終止勞動契約時，雇主應即結清給付工資及特別休假而未休假之工資予勞工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、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第2目分別定有明文。從而原告前揭各項請求項目應屬確定期限。惟原告僅請求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1日起（支付命令卷第28頁），計付法定遲延利息（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本文、第203條規定參照），並無不許之理。

肆、綜上所述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59,417元（計算式：資遣費285,000元＋預告工資47,500元＋特休未休工資26,917元＝359,417元），及自114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核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
伍、本件係勞動事件，且係就勞工即原告為部分勝訴判決，爰就原告勝訴部分併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；同時依同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。

陸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予調查及逐一論駁，併此敘明。

柒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勞動事件法第15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　

中華民國114年9月19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　法　官　徐沛然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

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游峻弦　　　　　 



